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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简介

1.1 项目描述

漆艺，作为中华文明传承千年的非遗瑰宝，承载着东方

美学的精髓与匠人智慧的结晶。本次漆艺制作项目以全国技

能大赛标准考核选手彩绘镶嵌的能力，为全国技能大赛做人

才选拔。比赛中，选手需完成从设计到髹饰技法的全过程，

最终呈现一件完整的漆艺作品。该项目不仅考核选手的漆艺

技法水平，还要求选手具备良好的艺术审美和创新能力。

该项目对应的职业（工种）：漆艺师（4-08-08-28）、漆

器制作工（6-09-03-06）。

1.2 考核目的

漆艺制作项目旨在通过竞赛形式，竞赛内容参照第二届

全国技能大赛，考核参赛者在彩绘镶嵌的技能水平，确保竞

赛公平公正，选拔出具有潜力的漆艺人才，推动漆艺技艺的

传承、创新与行业发展。

1.3 相关文件

本项目技术工作文件只包含项目技术工作的相关信息。

除阅读本文件外，开展本技能项目竞赛还需配合第二届全国

技能大赛相关文件一同使用。

2.基本能力与职业标准

选手需认真阅读、理解技术文件，必须严格遵守竞赛规

则，具体对选手理论知识、工作能力的要求如下表：

基本知识（在本次

竞赛中理论知识不

单独列为考核项目）

了解漆艺的历史、文化背景、材料特性（如生漆、色

漆、材料等）及工艺流程。掌握基本的设计原理，能够根

据主题进行创意设计，具备一定的艺术审美能力。了解漆

艺制作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如生漆、溶剂等）的安全操作

规范及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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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能力

能够根据主题进行漆艺设计，绘制设计图纸，确保设

计具有可操作性和美观性；熟练掌握彩绘镶嵌技艺，能够

对完成的漆艺作品进行展示和讲解，展示作品的创意、工

艺和艺术价值。

职业素养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竞赛规则，尊重裁判和对

手，保持公平竞争的态度；具备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能够在规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漆艺作品。

本项目以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标准和国家职业标准为

竞赛依据，全面引入竞赛标准和组织模式。（竞赛标准参考：

本届国赛最新技术标准为参照依据，确定竞赛标准，编制技

术工作文件）

3.竞赛内容

3.1 考核内容

彩绘镶嵌考核内容：

1.设计创意：设计构思要符合命题，构图完整、色彩和

谐，能体现漆艺的传统特色与创新理念。

2.彩绘技巧：需在底胎上进行彩绘，考核其对漆料特性

的掌握、线条的流畅性、色彩的均匀度和层次感。

3.镶嵌工艺：需在作品中镶嵌预先准备的材料，考核镶

嵌的精准度、牢固度和与整体设计的协调性。

4.髹饰技法：需运用不同的髹饰技法对作品进行艺术处

理，考核技法的熟练度和作品的质感。

5.作品呈现：最终作品应体现出选手的技艺水平、艺术

审美和创新思维，考核作品的整体效果、细节处理和文化内

涵。

3.2 竞赛模块

模块名称 竞赛时间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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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块简述

彩绘镶嵌模块：选手在赛事规格胎板上进行彩绘镶嵌，

运用 3 种以上材料和 3 种以上工艺技法，创造出占有一定空

间的可视、可触艺术作品。

3.4 命题方式

项目遵循公平、公正原则，采取以下方式确定并公布试

题。本次选拔赛试题为公开试题，由专家组共同制定，参照

国赛标准制定一套考核样题的主图，样题在赛前三周公布。

专家组长于考核前一天组织在监督仲裁组的监督下，与全体

裁判商议确定后，对样题图进行不超过 30%的修改，确定最

终考题。最终试题确定后即向裁判组公开并提供纸质版的试

题（不提供电子版）。竞赛前一天选手根据试题图纸和材料

清单确认材料，比赛结束后回收试题图纸并密封保存，比赛

开始前 15 分钟将试题图纸发给选手。

竞赛模块不单独进行理论考试，通过 8个小时的竞赛，

使选手们能正确解读竞赛技术文件、图纸、工具设备及制作

材料说明书，并把相关内容融入实际操作中。本竞赛仅进行

一轮次，满分为 100分。

3.5 竞赛日程及地点安排

漆艺制作项目竞赛在南昌日报社举行，竞赛时间暂定为

2025 年 4 月，具体时间以大赛通知为准。

min 评价分 测量分 合计

彩绘镶嵌 480 30 70 100

日 期 时间/地点 主 要 内 容

C-1

10:30-15:30 报到

15:30-16:30 裁判员培训\赛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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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标准

本竞赛项目评分标准分为测量分和评价分两类。

4.1 评价分（主观）

评价分（Judgement）打分方式：3 名裁判为一组，各自

单独评分，计算出平均权重分，除以 3 后再乘以该子项的分

值计算出实际得分（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裁判

相互间分差必须小于等于 1 分，否则需要给出确切理由并在

小组长或裁判长的监督下进行调分。

权重表如下：

权重分值 要求描述

0分
工艺特点、造型、画面构成、色彩搭配、作品完整度各方面均低

于行业标准，包括“未做尝试”

1分
工艺特点、造型、画面构成、色彩搭配、作品完整度各方面达到

行业标准

2分
工艺特点、造型、画面构成、色彩搭配、作品完整度各方面达到

行业标准，且某些方面超过标准：

3分
工艺特点、造型、画面构成、色彩搭配、作品完整度各方面达到

行业期待的优秀水平

C1

7:30-8:00 进场

8:00-12:00 竞赛板块、裁判评分

12:00-13:30 中餐

13:30-17:30 竞赛板块、裁判评分

C+1 8:30-16:30 展示模块、技术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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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测量分（客观）

测量分（Measurement）打分方式：每组由 3名及以上裁

判构成，每个组所有裁判一起商议，在对该选手在该项中的

实际得分达成一致后最终只给出一个分值。

测评内容 项目特征描述 配分 得分

设计创意 符合主题 10 10

彩绘技法 线条流畅、色彩干净 10 10

镶嵌工艺 工艺水平 10 10

作品观感 整洁度 10 10

作品呈现 完成度 10 10

3种以上材料运用 运用了几种 10 10

3种以上技法运用 运用了几种 10 10

4.3 评分流程说明

4.3.1 评分流程

1.评分流程环节的评判是在考核过程中全程进行的，完

成的模块，在当天考核结束后由各裁判组完成测量分和评价

分的评定。

2.每天裁判签完字的测量分由裁判长复核后交监督仲

裁人员保存；评价分在监督仲裁组的监督下由各裁判和裁判

长共同完成录分工作；录完分的文档保存到 U 盘，并与每

天签过字的评分表交监督仲裁组密封保管，待比赛全部结束

后在监督仲裁组的监督下由裁判长汇总。

3.裁判组成员、选手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在竞赛时如出

现违规行为，按照有关违规规定处理。

4.3.2 违规处理范围

竞赛期间对选手、裁判人员、场地经理及助理和技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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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工作人员、各代表队领队等出现违反“竞赛行为规范”和

部里相关文件及本技术文件中公布的竞赛纪律或其他有碍

竞赛公平公正的行为，及时纠正并进行处理。

4.3.3 违规处理办法

1.参加竞赛选手在竞赛期间出现违规行为，裁判长依据

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或组织裁判员研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

竞赛领导组。

2.裁判人员、场地经理和技术保障工作人员、各代表队

领队在竞赛期间出现违规行为，由竞赛领导组根据部门相关

文件研究处理。对裁判长的处理结果应纳入“裁判长工作评

估表”。

4.3.4 项目内解决

参加竞赛选手、裁判员发现竞赛过程中存在问题或争

议，应向裁判长反映。裁判长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或组织

裁判员研究解决。处理意见如需全体裁判员表决的，须经全

体裁判员 1/2 以上通过。最终处理意见应及时告知意见反映

人，过程中，竞赛领导组可给予支持和指导。

4.3.5 竞赛领导组解决

对处理结果有争议的，各代表队领队可向监督仲裁工作

组书面反映举证。监督仲裁工作组及时对问题或争议的性质

进行确认。技术性问题或争议，仍交由各项目解决。非技术

性问题或争议，由监督仲裁工作组组织核查，及时提出处理

或仲裁意见，经竞赛领导组批准，书面告知当事代表队，并

填写“争议处理记录表”报部相关部门备案。



7

4.4 统分方法

模块评分结束后，在裁判长与监督人员的监督下由参与

裁决的各裁判员和录分员共同完成评价分的录入；测量部分

由裁判长复核后，在监督人员和裁判长的监督下由录分员录

入系统。签过字的评分汇总表交监督仲裁组密封保管；竞赛

成绩待比赛结束后由保障组在监督仲裁组的监督下完成汇

总提交。

4.5 裁判构成和分组

4.5.1 裁判组

裁判长：裁判长由大赛组委会另行确定后公布；

裁判员：一般由选手选派单位派专业人员组成，各选派

单位限派 1人。

4.5.2 裁判任职条件

1.思想品德优秀，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 岁。

2.裁判员应具有团队合作、秉公执裁等基本素养，原则

上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具有本职业（赛项）高级工及以上

职业资格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具有省级以上职业技

能竞赛相关技术工作经历；在省级选拔中担任技术专家的；

具备省级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资格。

3.裁判员需参加本项目赛前培训方可上岗。

4.5.3 裁判长职责

1.全面负责竞赛技术、裁判及争议处置等工作。

2.解读竞赛赛题及技术文件，牵头组织开展裁判员培训

会议。

3.以分组形式安排裁判组任务分工，监督裁判员各项工

作。

4.现场裁定有关裁判争议，协助仲裁组做出仲裁处理。

5.对扰乱赛场秩序，干扰裁判员工作，经裁判长讨论后

酌情扣分，情况严重者取消竞赛资格。

6.裁判长在裁判员测评中，可进行抽查，若出现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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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进行警告，同时对本代表队选手按规定给予扣分处

罚，第二次取消执裁资格。

7.比赛过程中，模块由裁判小组随机进行评测，小组签

字后交给裁判长，再由裁判长审核后交由工作人员进行分数

汇总，最终成绩由裁判长公布。

4.5.4 裁判员职责

1.按照裁判长分组分工，具体承担比赛现场赛务工作，

公平公正开展具体裁判和测评工作，并对本小组承担执裁工

作的评判结果签字确认。

2.查看选手身份证和随身佩戴的对应工位号。

3.组织选手在赛前检查环境、设备、工具等，选手签字

确认，审核选手自带设备工具是否符合要求，保障选手人身

安全和设备正常使用。

4.协助裁判长解答技术及考核工作问题。

5.详实记录选手考核过程，及时提出意见建议。

6.遵照执行考核回避、保密等规则及议定事项。

7.接受裁判长和监督仲裁组的抽查和监督。

4.5.5 裁判评判工作及纪律要求

1.裁判员出入赛场要佩戴胸牌，衣着整齐，举止大方，

不大声喧哗，听从指挥，按照裁判长统一安排分组开展工作。

2.裁判员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正式比赛期间，不允许

携带通信设备、智能设备、存储设备，比赛期间，不允许泄

露任何比赛信息，不允许单独离开赛场或单独与场外人员交

流沟通。

3.裁判过程中实行回避政策，各代表队推荐的裁判员不

参与本代表队选手和本地区代表队选手的执裁、测量、评分

等工作，不得与本代表队选手和本地区代表队选手现场交

流、指导。

4.各项目裁判组在选手报到、检录阶段，要按照本项目

比赛细则要求，对选手携带的工具等进行严格检查，避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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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违规携带物品进入赛场对比赛成绩造成影响。

5.每一阶段比赛结束，需参赛选手离场的，各项目裁判

组要在裁判长带领下，会同技术保障组，对每个工位的设备、

设施、比赛工件（成果）、工具、材料等进行全面检查，确

认无误后统一安排选手退场。

6.执裁过程中，出现技术争议、测评争议等问题由裁判

长负责解释并裁定。

4.5.6 预期分组与分工方案

裁判组下设 3 个工作组，各组的职责如下：

（1）监考组

负责竞赛现场的监考、执裁等工作：

（2）客观评判组

负责竞赛试卷和设计绘图客观质量的评判：

（3）主观评判组

负责竞赛试件的主观质量评判。

5.竞赛相关设施设备

比赛场地统一供电、选手可自带规定范围内的工具、不

可自带材料、若出现选手不按规定材料、工具进行竞赛，由

监考人员报裁判组、经组委会核实后，作出该模块评零分决

定。

5.1 场地设备

（以及每一个选手必须配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1 标准工作台 张 30 张

2 椅子 张 30 张

3 漆胎板 块 30 块

5.2 材料

（以及每一个选手必须配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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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羊毛扫笔 支 30 支

2 生漆 袋 15 袋

3
大漆（红、黄、蓝、

绿、黑、白、透明）

袋 每色各 10 袋

共 70 袋

4 金粉 袋 （一斤装）1袋

5 一次性杯子 个 200 个

6 纸巾 包 30 包

7 鸡蛋壳 罐 30 罐

8 平底白瓷盘（调色） 块 30 块

9 松节油 瓶 30 瓶

10 叶筋笔 大、中、小（套） 30 套

11 油画笔一套 套 30 套

12 白铅笔 支 30 支

13 黑铅笔 支 30 支

14 橡皮 块 30 块

15 蓝复写纸 张 90 张

16 A4 纸 张 200 张

17 擦拭布 块 30 块

18 滤纸 包 3包

19 棉棒 包 10 包

20 牙签 包 5包

21 尖头镊子（14CM） 把 30 把

22
手术刀（4号刀柄、

23 号刀片）

套 30 套

5.3 竞赛选手自备的设备和工具

序号 材料名称

1 漆皮粉

2 勾线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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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鸭蛋壳

4 螺钿

5 砂纸

6 金银铂

7 铝箔粉

8 各类画笔

除以上列举的材料、工具以外的材料、工具需报备裁判

长同意后才能带入赛场使用。

5.4 竞赛场地禁止自带使用的设备和材料

序号 设备和材料名称

1 通信工具

2 照相、录像、电脑

3 打火机

4 电子测绘仪器

5 不符合环保的材料

6.项目特别规定

（1）竞赛选手在抽签确定座位号后，打开工具箱接受监

考人员检查，确保不携带违禁物品。

（2）赛题和配套文件语种为中文。

（3）禁止使用自带的预置件、配置文件等。

（4）如发现除竞赛指定外的任何设备材料，由监考人员

给予该选手警告处分，不改正者由监考人员上报裁判组，由

裁判长裁定取消该选手成绩。

7.赛场布局要求

（1）比赛场地的地面应有地坪漆，有相关指示标识牌，

作业工位有醒目的标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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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赛场地应采光良好，有玻璃窗，能保证白天进行

正常的比赛。比赛场地应安装足够的节能灯，能保证在傍晚

或光线暗时也能进行正常的比赛。

（3）场地消防和逃生要求，比赛场地内必须悬挂“紧急

情况安全疏散图”，并有醒目的“安全出口”指示牌。比赛

场地内应留有至少 1.0 米宽的“安全疏散通道”，地面画

有清楚的“安全通道标识线”。

（4）比赛场地内必须配备足够的“灭火器”。

（5）赛场布局图

8.健康安全和绿色环保

裁判长组织全体裁判员和场地经理等相关人员，根

据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大赛安全须知，结合各

项目技术特点和工作要求，编制竞赛操作安全规程、赛

场安全健康保障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等。特别

是根据本项目具体情况的诸如人身防护，有毒、有害物

品携带、存放，防火、防爆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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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现场和各参加竞赛代表队要为参加竞赛选手

提供安全、健康服务保障，全体竞赛人员必须遵守竞赛

安全、健康的有关规定落实到位。

具体做到并且不仅限于如下规定：

1、按照国家相关法规，竞赛项目提出安全、健康

要求并在竞赛前集中培训学习期间，由裁判长组织全体

裁判员及参加竞赛的选手学习掌握。

2、竞赛领导组应在竞赛现场设置现场急救站，配

备专业医务人员和设备，做好医疗应急准备。

3、竞赛领导组应确保所提供食品和饮料的安全，

参加竞赛的选手和其他人不得私自携带食品和饮料进

入竞赛工位。

4、在竞赛前各代表队为选手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

5、进入竞赛区域的人员，应严格按照各项目安全、

健康规定，做好防护工作。安全要求至少包括：眼睛和

耳朵的保护措施、手套、防尘口罩、膝盖保护、安全工

装鞋、工装服。工装服要有明显的区分标识，区分竞赛

选手、裁判（专家）及场地工作人员。

6、竞赛现场严格地划分区域。竞赛现场应预留安

全疏散通道，配备完备的消防等应急处理设施，张贴安

全操作及健康要求方面的规定，以及现场紧急疏散指示

图。竞赛领导组办公室要事先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安排

专人负责现场紧急疏导工作。

7、竞赛现场要充分考虑竞赛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类

突发事件，制定详细、明确的应急处置预案。在竞赛领

导组办公室的统一组织、协调指挥下，根据突发事件的

类型落实责任到人，各负其责，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确

保比赛安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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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开放赛场

9.1 赛场管理要求

（1）赛场内除指定的监考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须

经组委会同意或在组委会负责人陪同下佩戴相应的标

识方可进入赛场；

（2）允许进入赛场的人员，可在指定时间，在安全

区内观摩竞赛：

（3）允许进入赛场人员，应遵守竞赛纪律、不得与

选手交谈、不得妨碍干扰选手竞赛：

（4）允许进入赛场的人员，不得在场内吸烟和人声

哗：

（5）身高不超过 1 米 5 的少年儿童及婴幼儿不得进

入赛场。

9.2 赛事宣传要求

（1）媒体记者必须经组委会同意并佩戴相应标识方

可进入赛场：

（2）媒体记者进入赛场后，应遵守比赛纪律、不得

与选手交谈、不得妨扰竞赛：

（3）赛场内除专职摄影、摄像工作人员之外，裁判、

监考人员、技术人员、选手等，不得使用任何拍摄工具

（包括智能手机、记录仪等）对赛场内的比赛场景进行

拍摄（编写说明：对选拔赛场地开放情况，竞赛场地的

保护措施作简要说明。对摄影、录像等器材的使用和人

员活动范围等进行说明）


	1.项目简介
	1.1项目描述
	1.2考核目的
	1.3相关文件

	2.基本能力与职业标准
	3.竞赛内容
	3.1考核内容
	3.2竞赛模块
	3.3模块简述
	3.4命题方式
	3.5竞赛日程及地点安排

	4.评分标准
	4.1评价分（主观）
	4.2测量分（客观）
	4.3评分流程说明
	4.3.1评分流程
	4.3.2违规处理范围
	4.3.3违规处理办法
	4.3.4项目内解决
	4.3.5竞赛领导组解决

	4.4统分方法
	4.5裁判构成和分组
	4.5.1裁判组
	4.5.2裁判任职条件
	4.5.3裁判长职责
	4.5.4裁判员职责
	4.5.5裁判评判工作及纪律要求
	4.5.6 预期分组与分工方案


	5.竞赛相关设施设备
	5.1场地设备
	5.2材料
	5.3竞赛选手自备的设备和工具
	5.4竞赛场地禁止自带使用的设备和材料

	6.项目特别规定
	7.赛场布局要求
	8.健康安全和绿色环保
	9.开放赛场

